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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阴县教育局

2023 年城区初中招生方案
汤教〔2023〕109 号

根据《汤阴县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

作的通知》（汤教〔2023〕94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汤阴县

2023 年城区初中招生方案》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

1.报名时间

8 月 5 日到 8 月 15 日（学生就读小学负责）

二、报名方式及材料现场审核地点

报名方式：学校指导家长登录“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服

务平台”注册后按照平台提示的操作步骤进行报名。

报名及材料现场审核地点：各招生区域对应的初级中学

三、报名条件

1.城关镇户籍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，已划归新城

区的白营镇和韩庄镇户籍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2.西关驻汤部队子女。

3.县城区规划区内进城务工子女、商户子女 2023 年小学六

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4.县城区规划区商品房住宅小区购房户子女。2023 年 6 月

30 日前，取得不动产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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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并且已入住住户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

届毕业生子女。

5.符合我县引进人才和安阳市“洹泉涌流”条件的子女。

四、预计招生班额及人数

学校 班数 预计人数 学校 班数 预计人数

文星中学 6 300 实验中学 20 1000

岳飞中学 12 600（含城关籍） 人民路中学 12 600（含白营籍）

文王中学 12 600（含铁路东韩庄籍） 中华路中学 10 500

五、招生范围

（一）文星中学

汤阴县城关镇人民路办事处、城东办事处、岳庙街办事处、

精忠路办事处、车站办事处、汤河办事处管辖区域户籍 2023 年

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；西关部队子女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

毕业生;城关镇东关村、西关村、南关村、北关村、张庄、武家

庄、石家庄村户籍居民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实行电

脑派位录取新生，录满学位后，其他到户籍对应中学报名就读。

（二）实验中学

招生范围：汤阴县城关镇人民路办事处、城东办事处、岳庙

街办事处、城关镇北关村、

东关村、西关村、城关镇张

庄村、白营镇杨村、大张盖

户籍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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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毕业生；西关部队子女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；人民

大道（信合路到京港澳高速段）以北、乾坤大道（德昌路至京港

澳高速段）以南、德昌路——信合路（乾坤大道至人民大道）以

东、京港澳高速（乾坤大道至人民大道段）以西范围内的具有房

屋产权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

税证明的商品住宅小区并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，2023 年小学六

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（三）岳飞中学

招生范围：汤阴县城关

镇精忠路办事处、车站办事

处户籍适龄儿童，2023 年

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；城

关镇南元、孔村、五里村、

石家庄村、南关村、武家庄等户籍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

生；人民大道（铁东路至中华路段）以南、精忠大道（中华路至

京港澳高速段）以南、复兴大道（铁东路至京港澳高速段）以北、

铁东路（人民大道至复兴大道段）以东、中华路（人民大道至精

忠大道段）以西、京港澳高速（精忠大道至复兴大道段）以西范

围内的具有房屋产权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中华人民

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并且已入住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户子女，以

及高速公路东工业园区内符合条件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已入住住

户子女，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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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人民路中学

招收范围：白营镇辖区内户籍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

业生；中华路（人民大道至精忠大道段）以东、京港澳高速（人

民大道至精忠大道段）以

西、精忠大道（中华路至京

港澳高速段）以北、人民大

道（中华路至京港澳高速

段）以南范围内的具有房屋

产权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

售合同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

契税完税证明并且已入住的商品房住户子女，2023 年小学六年

级应届毕业生。

（五）文王中学

招生范围：汤阴县城关镇汤河办事处户籍的 2023 年小学六

年级应届毕业生；京广铁路以东

韩庄镇户籍（包括苏庄、曹庄、

大黄村、刘黄村、小付庄、七里

铺、工官屯等）的 2023 年小学六

年级应届毕业生；铁东路（人民

大道至安汤界段）以东、德昌路

—信合路（安汤界至人民大道段）

以西、安汤界（铁东路至德昌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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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）以南、人民大道（铁东路至信合路段）以北范围内的具有房

屋产权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

税证明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并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，2023 年小学

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（六）中华路中学

招生范围：汤阴县白营镇兰村、杨庄、张官屯等户籍的 2023

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，乾坤大道（德昌路至京港澳高速段）

以北、京港澳高速（安汤界至

乾坤大道段）以西、德昌路（安

汤界至乾坤大道段）以东、安

汤界（德昌路至京港澳高速

段）范围内的具有房屋产权证

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

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商品住宅小区并且已入住的住

户子女，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六、招生办法

1.属于城区招生范围内的适龄学生，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一

致的优先安排。

2.城区招生实行网上报名，网上报名成功后，家长携带公安

部户口本、学籍档案等相关证件，按照规定时间到招生学校审验。

3.招生范围内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，在城区小学

或五里村小学、韩庄镇辖区铁路以东的小学、白营辖区的小学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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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级应届毕业生，家长携带公安户口本、学籍档案到招生学校审

验。

4.西关部队子女持公安户口本、毕业学校证明、学籍档案、

单位证明、监护人证件报名。

5.商户和进城务工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子女，

持原籍公安户口本，原户籍地教育部门或村委会出具的借读证

明，父母身份证，父母一方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并在劳动保障部门

备案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（备案时间一年

以上），社保缴费证明或纳税证明（缴费时间一年以上）、毕业

学校证明、学籍档案报名。由教育局根据城区初中学位情况以电

脑派位的方式分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城区中学就读，学位已满的学

校不再参加电脑派位。

6.县新城市规划区商品房住宅小区，2023 年 6 月 30 日前，

取得房屋产权证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

契税完税证明并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

业生，持公安户口本、房屋产权证原件或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

同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、父母身份证、毕业学校证

明、学籍档案按照上面招生范围对应的学校报名。

七、招生入学

学生入学实行毕业学校平安移交和在外借读学生个别报名

入学的办法。

1.凡在城区小学、城关镇所属小学、白营镇所属小学和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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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庄镇所属小学就读的，符合报名条件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

届毕业生，由各小学校长负总责，各毕业学校集体把当年六年级

毕业生基本情况交初中学校，初中学校负责审验学生入学材料。

2.未在城区小学、城关镇所属小学、白营镇所属小学和部分

韩庄镇所属小学就读的，符合报名条件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

届毕业生，由家长持有关证件到招生学校进行报名。

3.在城区小学就读，已取得城区小学学籍，不符合城区初中

招生入学条件的 2023 年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，按其他类报名；

经学生家长申请，学生可以回户籍地中学就读或同进城务工和商

户子女一同参加城区初中电脑派位，但不能参加文星中学电脑派

位。

八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7 月 10——15 日教育局制定具体招生方案

（二）7 月 15 日教育局在“汤阴县政府网”“云上汤阴”

APP 公布招生方案

（三）8 月 1 日召开城区招生工作会

（四）8 月 5 日到 8 月 15 日家长持相关证件到符合条件的

初中学校现场初审学生相关报名证件并在省平台填报。

（五）8 月 17 日——20 日报名资格审核，城区各初中交叉

审核资料

（六）8 月 21 日汇总城区初中招生信息

（七）8 月 24 日文星中学及进城务工子女电脑派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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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8 月 29 日新生报到

（九）8 月 30 日——31 日处理遗留问题

（十）9 月 1 日各初中上报录取花名册

九、举报电话

教育局监察室：0372-6208232

2023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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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工作补充说明

1.为保证学生安全和家校共育效果，从 2022 年开始，凡是

在城区购买商品房但未入住的住户子女，不符合《汤阴县人民政

府关于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汤政文〔2022〕

23 号）文件中“第二条”规定，不符合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就读条件，不予安排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位。

2.小产权房需要提供购房相关手续和一年以上的水电气等

相关费用缴纳证明，学校入户调查。

3.烂尾楼等由政府接管的问题楼盘，按照政府接管部门领导

小组出具的意见协调安排学生就读。

4.在城区购买商铺的，如果自己购买自己经营的，按照商品

房住户政策对待，如果租给别人经营的，不享受城区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就读条件。

5.商户必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并且截止到 2023 年 8 月 31

日仍然在经营的。

6.城区户籍必须和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簿上，且迁入城区时

间一年以上。从 2022 年起，将户口挂靠到亲戚、朋友户籍名下

的，不再享受户籍入学条件，教育局将统一安排其入学。

7.新城区购房户的孙子（孙女）需要就读的，购房人和就读

学生必须在同一户口本上，且共同居住。按照“六年一学位”政

策安排就读（即六年内同一父母的孩子享受该房产的就读条件，

非同一父母的孩子不再享受）；购房户的外孙（外孙女）就读的，

仅限于独女户。

8.所调整的区域依据“新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进行”，即若

由哥哥、姐姐在原区域学校就读的仍由原区域所属学校接收，

如无则由新调整学校接收。


